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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事項：

監察院公告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21日
發文字號：院台業壹字第1140730465號

 公告監察委員王幼玲、趙永清、鴻義章就被彈劾人吳武

泰擔任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主任期間，辦理災害防救

業務訪評時，多次接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受評單位

飲宴招待與續攤、涉足不妥當場所及酒後言行失檢，又

利用公務上之權勢及機會，對受其監督指揮之屬員有性

騷擾之行為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、第7條、第18條
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7點、第8點第1項、第9點等規

定，核有重大違失，提案彈劾，經審查決定彈劾成立。

 監察法第13條第2項規定。

 

監察院114年3月11日彈劾案審查會審查決定：「吳武泰，

彈劾成立」。

相關附件：

114年劾字第5號彈劾案文。

114年劾字第5號彈劾案審查決定書及其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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